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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115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 

第 1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 分 

地點：本署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楊文志 

主席：周主任檢察官懿君 

壹、為審查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

灣宜蘭分會及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3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

補助款計畫期末（114年 7月至 12月）查核評估報告。 

貳、執行秘書報告： 

  114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之期末查核： 

  1、依據：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查核，及其查核評估報告，應提報審查會，以為續予補

助之審查依據。 

   2、查核期間：114 年 7 月至 12月止之憑證結報及計畫執行情形（期末成

果摘要表，已先隨會議通知送委員審閱）。 

   3、114年經費結報情形：申請之公益團體均依時限報結，查核報告詳會議

資料。 

參、討論過程：（略） 

肆、會議決議與主席裁示事項：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查核委員 

意見 
審查決議 

宜蘭縣榮譽

觀護人協進

會 

1. 114 年度榮譽觀護人遴

聘、表揚及成長訓練計畫 

2. 114 年度觀護業務行政協

助計畫 

3. 114 年度法治暨生命教育

活動計畫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 同意查核結果。 

2. 有關編號 6「社會勞動

人公共安全補助計畫」，

雖需求人數難以預估，

但仍需編列，以因應臨



2 

 

4. 114 年度性侵害案件受保

護管束人「社區監督網

絡會議」計畫 

5. 114 年度精神疾病受保護

管束人「加強社區復歸

機制轉銜會議」計畫 

6. 114 年度社會勞動人公共

安全補助計畫 

7. 114 年觀護個案關懷慰問

活動實施計畫 

8. 114 年宜蘭檢察藝文空間

策展計畫 

9. 114 年度辦理「社區生活

營」計畫 

10. 114 年受保護管束人及

更生人家庭團體輔導活

動 

時、突發之狀況。 

3. 有關編號 8「114 年宜蘭

檢察藝文空間策展計

畫」，就其困難與改善計

畫，宜予以說明。 

主席決議： 

1. 請機構依委員及查核意

見進行改善。 

2.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財團法人臺

灣更生保護

會宜蘭分會 

1. 114 年度「渡安居」安置

處所輔導服務申請補助

計畫 

2. 114 年度更生人家庭支持

及援助家庭服務方案 

3. 114 年更生人保安處分多

元處遇費用補助計畫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 同意查核結果。 

2. 針對第 1 案「114 年度

渡安居安置處所輔導服

務申請補助計畫」，建議

多方轉介，有機會評估

個案入住，另也持續強

化監所轉介動力。有關

自力量能提升、就業職

種，能多開發。 

3. 有關第 2 案「114 年度

更生人家庭支持及援助

家庭服務方案」期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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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提之困難與改善計

畫，請具體改善，強化

各方連結與合作。 

主席決議： 

1. 請機構依委員及查核意

見進行改善。 

2.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

宜蘭分會 

1. 114 年度「一路相伴法律

協助」實施計畫 

2. 114 年度保護志工教育訓

練實施計畫 

3. 114 年度參加宣導活動及

業務推廣補助計畫 

4. 114 年度重傷馨生人醫療

照護補助實施計畫 

5. 114 年諮商輔導-團體輔

導活動計畫 

6. 114 年度家庭關懷重建服

務實施計畫 

7. 114 年職業訓練-手工藝

訓練班實施計畫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 同意查核結果。 

2. 關於編號 1「114 年度一

路相伴法律協助實施計

畫」，由於申請人樣態多

元，確實不易應對，但

仍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宜蘭分會協調安排情

結管理與特質態度穩

定、耐心、正向之律師

參與此計畫，並請多開

發律師人力。 

3. 關於編號 5「114 年諮商

輔導-團體輔導活動計

畫」，動物輔助治療團體

輔導成效良好，且狀況

與紀錄觀察皆完整陳

述，陪伴是漫長的歷程，

建議可持續辦理。 

4. 關於編號 4「114 年度重

傷馨生人醫療照護補助

實施計畫」，協助馨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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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攤販賣效益不錯，可

見努力。另連結在地宗

教團體資源，創造服務

合作之機會，值得肯定。 

主席決議： 

1. 請機構依委員及查核意

見進行改善。 

2.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裁示：（無） 

柒、散會：（上午 11 時 5 分） 


